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稅 簡 字 第 1號    02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110年 3月 2日 辯 論 終 結  03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楊 靜 芬 （ 即 被 選 定 當 事 人 ）  04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 05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吳 蓮 英  06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遺 產 稅 事 件 ， 原 告 不 服 財 政 部 109年 11月 12日 台 財  07

        法 自 第 00000000000號 訴 願 決 定 ，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 08

       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2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3

        一 、 程 序 事 項 ：  14

            按 「 多 數 有 共 同 利 益 之 人 得 由 其 中 選 定 1人 至 5人 為 全 體 起 訴  15

            或 被 訴 。 」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29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原 告 與 楊  16

            靜 芳 、 楊 智 萍 、 楊 朝 明 係 有 共 同 利 益 之 人 ， 楊 靜 芳 、 楊 智 萍  17

            、 楊 朝 明 3人 選 定 原 告 為 當 事 人 ， 有 起 訴 狀 可 稽 ， 合 先 敘 明  18

            。  19

        二 、 爭 訟 概 要 ：  20

        (一 )原 告 之 母 即 被 繼 承 人 楊 陳 淑 敏 於 103年 4月 26日 死 亡 ， 原 告 依  21

            限 辦 理 遺 產 稅 申 報 ， 經 被 告 機 關 核 定 遺 產 稅 應 納 稅 額 (第 1次  22

            核 定 ） ， 原 告 繳 清 並 確 定 。 嗣 經 原 告 就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前 依 法  23

            應 納 之 各 項 稅 捐 、 未 償 債 務 、 執 行 遺 囑 及 管 理 遺 產 之 直 接 必  24

            要 費 用 等 ， 申 請 增 列 遺 產 扣 除 額 ， 經 被 告 更 正 核 定 遺 產 淨 額  25

            、 應 納 稅 額 (第 2次 核 定 ） 並 確 定 。  26

        (二 )嗣 原 告 又 於 108年 6月 24日 繕 具 申 請 書 ， 主 張 （ 1） 被 繼 承 人  27

            死 亡 前 2年 內 為 長 女 楊 靜 芳 及 子 楊 朝 明 償 還 房 貸 ， 金 額  28

            2,250,000元 及 227,778元 ， 符 合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(以 下 簡 稱  29

            遺 贈 稅 法 )第 22條 規 定 之 年 度 贈 與 免 稅 額 內 ， 不 應 併 入 遺 產  30

            總 額 課 稅 。 (2)被 繼 承 人 死 亡 前 2年 內 贈 與 財 產 原 申 報  31

            3,500,000元 ， 惟 其 中 匯 予 楊 朝 明 1,022,222元 ， 實 為 返 還 租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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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金 保 管 債 務 ； 被 繼 承 人 代 孫 子 楊 晉 及 楊 正 保 管 不 動 產 租 金 共  01

            3,086,939元 ， 應 自 遺 產 總 額 中 扣 除 。 (3)被 繼 承 人 保 管 不 動  02

            產 押 金 300,000元 ， 應 認 列 為 負 債 等 ， 申 請 退 還 溢 繳 遺 產 稅  03

            ； 經 被 告 否 准 退 還 ， 原 告 不 服 提 起 訴 願 ， 嗣 經 被 告 重 行 審 酌  04

            ， 追 認 死 亡 前 未 償 債 務 扣 除 額 (代 孫 子 楊 晉 及 楊 正 保 管 不 動  05

            產 租 金 )2,990,828元 及 追 減 死 亡 前 2年 內 贈 與 財 產 997,222元  06

            (即 扣 除 返 還 楊 朝 明 租 金 保 管 債 務 )， 變 更 核 定 遺 產 淨 額  07

            11,112,891元 ， 應 納 稅 額 1,111,289元 (第 3次 核 定 ） ， 乃 以 1  08

            09年 3月 20日 中 區 國 稅 大 智 營 所 字 第 1090651181號 函 （ 下 稱  09

            原 處 分 ） 撤 銷 前 否 准 退 稅 函 ， 並 核 定 應 退 還 稅 額 398,805元  10

            。 惟 原 告 就 未 獲 追 減 部 分 ， 即 系 爭 3筆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前 2年 內  11

            贈 與 財 產 (101年 度 750,000元 、 102年 度 1,500,000元 、 103年  12

            度 252,778元 )既 未 超 過 遺 贈 稅 法 第 22條 之 每 年 度 免 稅 額 220  13

            萬 元 ， 認 為 不 應 併 入 遺 產 總 額 課 稅 ， 故 仍 表 不 服 ， 惟 提 起 訴  14

            願 遭 駁 回 ， 遂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。  15

        三 、 原 告 主 張 略 以 ：  16

            遺 贈 稅 法 第 15條 規 定 將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前 2年 內 贈 與 財 產 ， 併  17

            入 遺 產 總 額 課 稅 之 立 法 目 的 及 意 旨 ， 是 要 對 單 純 為 死 亡 預 謀  18

            規 避 累 進 遺 產 稅 而 為 之 贈 與 有 所 抑 制 ， 防 止 被 繼 承 人 在 生 前  19

            將 財 產 利 用 贈 與 方 式 分 散 而 逃 避 累 進 遺 產 稅 率 。 本 件 被 繼 承  20

            人 死 亡 時 遺 產 稅 是 單 一 稅 率 ， 上 開 贈 與 行 為 當 時 皆 符 合 遺 贈  21

            稅 法 第 22條 (免 稅 額 )規 定 之 年 度 贈 與 稅 免 稅 額 內 之 贈 與 ， 屬  22

            合 法 合 情 合 理 之 財 產 安 排 ， 顯 與 遺 贈 稅 法 第 15條 立 法 意 旨 欲  23

            避 免 利 用 贈 與 方 式 分 散 而 逃 避 累 進 遺 產 稅 率 之 情 節 不 同 。 遺  24

            贈 稅 法 第 22條 既 已 明 定 每 年 贈 與 稅 免 稅 額 ， 而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 25

            第 6條 卻 規 定 「 死 亡 前 2年 內 贈 與 財 產 之 範 圍 ， 包 括 該 2年 內  26

            免 稅 額 贈 與 之 財 產 」 係 增 加 法 所 無 之 限 制 ， 有 違 量 能 課 稅 原  27

            則 即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。 原 告 自 可 依 稅 捐 稽 徵 法 第 28條 規 定 ， 申  28

            請 被 告 退 還 該 死 亡 前 2年 內 贈 與 財 產 ， 不 當 被 併 入 遺 產 總 額  29

            課 稅 而 溢 繳 之 遺 產 稅 等 語 。 並 主 張 ： 1、 訴 願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 30

            不 利 原 告 之 部 分 均 撤 銷 。 2、 被 告 應 依 原 告 108年 6月 24日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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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申 請 ， 做 成 准 許 退 還 原 告 250,278元 之 處 分 ， 並 自 繳 款 日 （  01

            103年 12月 31日 ） 起 至 退 還 日 止 ， 按 繳 納 稅 款 之 日 郵 政 儲 金  02

            一 年 期 定 期 儲 金 固 定 利 率 ， 按 日 加 計 利 息 。  03

        四 、 被 告 答 辯 略 以 ：  04

            遺 贈 稅 法 第 15條 第 1項 規 定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前 2年 內 贈 與 繼 承 人  05

            之 財 產 ， 視 為 遺 產 併 入 遺 產 總 額 徵 稅 ， 係 因 被 繼 承 人 生 前 對  06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所 為 之 贈 與 ， 具 有 「 遺 產 預 為 分 配 」 之 性 質 ， 又 為 避  07

            免 被 繼 承 人 於 死 亡 前 ， 透 過 贈 與 之 手 段 將 財 產 移 轉 ， 致 遺 產  08

            稅 無 從 徵 起 ， 故 透 過 遺 贈 稅 法 第 11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將 已 納 之  09

            贈 與 稅 與 土 地 增 值 稅 連 同 按 郵 政 儲 金 匯 業 局 一 年 期 定 期 存 款  10

            利 率 計 算 之 利 息 ， 自 應 納 遺 產 稅 額 內 扣 抵 ， 以 達 成 遺 產 稅 合  11

            理 建 制 目 的 。 遺 贈 稅 法 第 22條 規 定 之 免 稅 額 220萬 元 ， 係 為  12

            減 輕 納 稅 義 務 人 繳 納 贈 與 稅 之 租 稅 負 擔 ， 與 前 揭 遺 贈 稅 法 第  13

            15條 第 1項 規 定 之 立 法 目 的 並 不 相 同 ， 是 原 告 主 張 同 法 施 行  14

            細 則 第 6條 規 定 ， 增 加 法 所 無 之 限 制 及 有 違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，  15

            容 有 誤 解 ； 另 遺 產 稅 係 針 對 遺 產 為 課 徵 ， 待 課 徵 完 遺 產 稅 後  16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始 分 配 遺 產 ， 不 致 違 反 量 能 課 稅 。 因 此 被 告 否 准 原 告  17

            申 請 退 還 系 爭 稅 款 ， 應 無 違 誤 等 語 。 並 聲 明 ：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 18

            。  19

        五 、 本 院 的 判 斷 ：  20

        (一 )我 國 遺 產 稅 制 係 對 因 繼 承 而 財 產 移 轉 ， 因 繼 承 人 在 財 產 上 有  21

            所 增 益 ， 所 表 彰 之 經 濟 能 力 課 稅 。 惟 被 繼 承 人 生 前 可 藉 贈 與  22

            提 前 移 轉 財 產 ， 以 減 少 繼 承 人 日 後 繳 納 遺 產 稅 ， 故 另 設 贈 與  23

            稅 制 以 為 補 充 ， 此 觀 我 國 將 遺 產 稅 、 贈 與 稅 併 立 合 訂 「 遺 產  24

            及 贈 與 稅 法 」 不 難 見 端 倪 ， 此 立 法 有 利 關 於 生 前 、 生 後 財 產  25

            移 轉 課 稅 之 相 互 規 範 適 用 。 既 將 贈 與 稅 視 作 遺 產 稅 之 補 充 稅  26

            ， 用 以 補 充 生 前 贈 與 所 欲 規 避 之 死 後 遺 產 ， 則 有 關 生 前 、 生  27

            後 財 產 移 轉 如 何 課 稅 之 相 互 關 聯 ， 立 法 者 對 整 體 制 度 之 規 劃  28

            即 有 立 法 之 裁 量 形 成 自 由 。 又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607號 解 釋 謂 「  29

            憲 法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， 人 民 有 依 法 律 納 稅 之 義 務 ， 係 指 國 家 課  30

            人 民 以 繳 納 稅 捐 之 義 務 或 給 予 人 民 減 免 稅 捐 之 優 惠 時 ， 應 就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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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租 稅 主 體 、 租 稅 客 體 、 稅 基 、 稅 率 等 租 稅 構 成 要 件 ， 以 法 律  01

            明 定 之 。 各 該 法 律 規 定 之 內 容 且 應 符 合 租 稅 公 平 原 則 。 」 因  02

            此 減 免 稅 捐 亦 應 經 法 律 明 定 。 基 於 遺 贈 稅 法 課 稅 公 平 之 一 體  03

            適 用 ， 除 非 遺 贈 稅 法 之 體 系 價 值 脈 絡 明 確 ， 可 透 過 法 律 解 釋  04

            方 法 在 法 律 文 義 外 另 作 探 求 、 例 外 排 除 適 用 ， 否 則 仍 不 能 割  05

            裂 適 用 法 律 。  06

        (二 )按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第 15條 第 1項 規 定 ： 「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前 2年  07

            內 贈 與 下 列 個 人 之 財 產 ， 應 於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時 ， 『 視 為 』 被  08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之 遺 產 ， 併 入 其 遺 產 總 額 ， 依 本 法 規 定 徵 稅 。 一 、 被  09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之 配 偶 。 二 、 被 繼 承 人 依 民 法 第 一 千 一 百 三 十 八 條 及  10

            第 一 千 一 百 四 十 條 規 定 之 各 順 序 繼 承 人 。 三 、 前 款 各 順 序 繼  11

            承 人 之 配 偶 。 」 依 一 般 法 律 解 釋 方 法 ， 法 條 用 語 「 視 為 」 ，  12

            係 法 律 規 定 之 「 擬 制 」 ， 意 將 非 典 型 之 事 實 賦 予 典 型 法 律 效  13

            果 之 立 法 決 定 ， 並 不 能 另 舉 反 證 推 翻 適 用 （ 如 可 舉 反 證 推 翻  14

            適 用 ， 即 為 「 推 定 」 ） ， 此 係 立 法 者 經 權 衡 利 弊 得 失 後 意 志  15

            之 展 現 。 以 上 揭 規 定 而 言 ， 乃 立 法 者 決 定 將 「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 16

            前 2年 內 贈 與 特 定 人 之 財 產 一 律 視 作 遺 產 ， 併 入 遺 產 總 額 課  17

            徵 遺 產 稅 」 。 又 依 同 法 第 11條 第 2項 復 規 定 「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 18

            前 2年 內 贈 與 之 財 產 ， 依 第 15條 之 規 定 併 入 遺 產 課 徵 遺 產 稅  19

            者 ， 應 將 已 納 之 贈 與 稅 自 應 納 遺 產 稅 額 內 扣 抵 」 之 配 套 規 定  20

            可 知 ， 立 法 於 規 劃 上 ， 除 規 定 上 揭 第 15條 外 ， 非 無 一 併 考 慮  21

            生 前 贈 與 時 已 納 贈 與 稅 如 何 處 理 之 問 題 ， 況 贈 與 稅 額 之 計 算  22

            係 扣 除 220萬 免 稅 額 後 乘 以 稅 率 而 得 ， 但 遺 贈 稅 法 卻 未 就 贈  23

            與 稅 220萬 年 度 免 稅 額 明 文 排 除 於 第 15條 之 適 用 外 ； 故 遺 贈  24

            稅 法 第 15條 之 適 用 ， 立 法 者 應 係 有 意 對 贈 與 稅 220萬 年 度 免  25

             稅 額 故 意 沉 默 不 規 定 。 既 未 設 排 除 規 定 ， 解 釋 上 尚 難 遽 認  26

            贈 與 稅 220萬 年 度 免 稅 額 可 以 排 除 被 視 為 遺 產 而 併 入 遺 產 總  27

            額 課 稅 。 原 告 主 張 本 件 之 生 前 贈 與 原 無 規 避 遺 產 稅 之 意 、 合  28

             情 合 理 為 由 ， 應 作 遺 贈 稅 法 第 15條 第 1項 第 2款 之 規 定 ， 應  29

             作 限 縮 之 排 除 適 用 云 云 ， 不 符 合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， 難 以 遽 採  30

             。 另 遺 產 稅 係 針 對 遺 產 範 圍 為 課 徵 ， 待 課 徵 完 遺 產 稅 後 繼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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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承 人 始 行 分 配 遺 產 ， 各 繼 承 人 依 應 繼 分 繳 納 遺 產 稅 ， 亦 尚 不  01

            致 違 反 量 能 課 稅 。  02

        (三 )遞 按 ， 遺 產 稅 制 、 贈 與 稅 制 為 不 同 之 稅 制 ， 各 設 有 不 同 之 免  03

            稅 額 規 定 ； 免 稅 額 係 作 為 「 稅 捐 優 惠 」 一 種 （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 04

            607號 解 釋 意 旨 ， 將 免 稅 額 理 解 為 租 稅 優 惠 ） ， 以 減 輕 納 稅  05

            義 務 人 之 負 擔 。 就 法 律 適 用 而 言 ， 如 規 劃 規 遺 產 ， 應 適 用 遺  06

            產 稅 制 之 免 稅 額 ； 如 劃 屬 贈 與 ， 則 適 用 贈 與 稅 制 之 免 稅 額 。  07

            生 前 贈 與 如 果 已 經 法 律 「 視 為 」 遺 產 課 徵 遺 產 稅 ， 既 經 轉 換  08

            失 去 贈 與 性 質 ， 應 不 能 再 繼 續 享 有 贈 與 稅 制 220萬 元 之 免 稅  09

            額 ； 且 果 如 原 告 主 張 「 死 亡 前 2年 內 贈 與 財 產 之 範 圍 ， 不 應  10

            包 括 該 2年 內 免 稅 額 贈 與 之 財 產 」 ， 則 扣 除 免 稅 額 之 贈 與 後  11

            ， 另 於 計 算 遺 產 總 額 時 又 可 再 適 用 遺 產 稅 制 之 免 稅 額 ， 有 重  12

            複 享 受 優 惠 之 虞 ， 應 非 法 制 設 計 之 旨 。 遺 贈 稅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 13

            6條 規 定 「 本 法 第 11條 第 2項 所 稱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前 2年 內 贈 與  14

            之 財 產 ， 應 包 含 該 2年 內 依 本 法 第 22條 規 定 免 稅 贈 與 之 財 產  15

            。 」 因 此 ， 僅 係 闡 明 遺 贈 稅 法 之 原 意 ， 以 資 適 用 明 確 、 避 免  16

            爭 議 。  17

        (四 )另 再 經 由 檢 視 遺 贈 稅 法 之 體 系 價 值 脈 絡 ， 亦 可 知 遺 贈 稅 並 無  18

            意 將 生 前 贈 與 已 享 受 之 免 稅 額 ， 令 原 告 保 有 之 意 。 此 觀 遺 贈  19

            稅 法 第 15條 第 1項 第 1款 「 被 繼 承 人 之 配 偶 」 、 第 2款 「 被 繼  20

            承 人 之 子 女 」 之 生 前 贈 與 ， 均 同 「 視 為 遺 產 」 ； 惟 配 偶 相 互  21

            贈 與 不 論 贈 與 金 額 多 寡 ， 依 遺 贈 稅 法 第 第 20條 第 1項 第 6款 規  22

            定 均 免 課 贈 與 稅 ， 相 較 父 母 贈 與 子 女 ， 依 遺 贈 稅 法 第 22條 規  23

            定 ， 僅 有 220萬 元 內 可 享 免 稅 額 ， 可 見 「 生 前 贈 與 配 偶 」 之  24

            待 遇 較 「 生 前 贈 與 子 女 」 更 為 優 惠 ， 則 「 生 前 贈 與 配 偶 」 於  25

            歸 入 遺 產 時 ， 不 論 多 寡 均 應 「 視 為 遺 產 」 ， 為 何 「 生 前 贈 與  26

            子 女 」 於 歸 入 遺 產 時 ， 可 扣 除 220萬 元 免 稅 額 範 圍 不 計 入 遺  27

            產 ？ 如 依 原 告 主 張 「 死 亡 前 2年 內 贈 與 財 產 之 範 圍 ， 不 應 包  28

            括 該 2年 內 免 稅 額 贈 與 之 財 產 」 將 形 成 遺 贈 稅 法 中 內 部 體 系  29

            、 價 值 之 差 別 待 遇 。 原 告 主 張 該 細 則 第 6條 規 定 係 增 加 母 法  30

            所 無 之 限 制 、 有 違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、 量 能 課 稅 原 則 云 云 ， 即 難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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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認 可 採 。  01

        (五 )遺 產 稅 制 、 贈 與 稅 制 固 均 採 超 額 累 進 稅 率 ， 且 稅 率 相 同 （  02

            10%、 15%、 20%)； 就 單 筆 財 產 移 轉 而 言 ， 採 「 生 前 贈 與 」 或  03

            「 死 後 繼 承 」 所 應 繳 納 之 稅 賦 似 無 不 同 。 惟 如 前 所 述 ， 遺 產  04

            稅 制 、 贈 與 稅 制 為 不 同 之 稅 制 ， 各 設 有 不 同 之 免 稅 額 規 定 ，  05

            課 稅 之 客 體 亦 非 一 致 ； 如 以 通 案 觀 察 、 不 以 單 一 個 案 中 之 單  06

            筆 財 產 之 移 轉 觀 查 ， 而 以 全 體 總 財 產 之 移 轉 觀 查 ， 則 非 無 可  07

            能 因 總 財 產 甚 多 ， 且 於 遺 產 稅 之 稅 免 額 度 有 限 時 ， 儘 量 利 用  08

            生 前 贈 與 僅 適 用 10%稅 率 繳 納 贈 與 稅 之 機 會 提 早 移 轉 財 產 ，  09

            以 避 免 死 後 繼 承 時 ， 因 其 他 應 稅 財 產 甚 多 而 進 入 適 用 較 高 之  10

            超 額 累 進 稅 率 ， 致 須 繳 納 更 多 之 遺 產 稅 ； 因 此 遺 贈 稅 法 第 15  11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係 著 眼 整 體 考 量 ， 期 適 用 於 全 體 通 案 ， 應 無  12

            視 個 案 情 中 ， 其 生 前 贈 與 是 否 合 情 合 理 、 有 無 規 避 遺 產 稅 之  13

            意 而 另 作 排 除 適 用 之 意 ， 否 則 個 案 情 節 均 異 ， 於 課 稅 之 大 量  14

            行 政 下 ， 恐 生 無 窮 爭 議 ， 不 利 稽 徵 經 濟 、 有 害 課 稅 公 平 。 原  15

            告 以 本 件 個 案 出 發 ， 及 被 繼 承 人 並 無 規 避 遺 產 稅 意 圖 為 由 ，  16

            而 主 張 被 告 應 將 贈 與 稅 年 度 免 稅 額 排 除 於 遺 產 總 額 之 外 ， 係  17

            割 裂 法 律 通 案 一 體 適 用 ， 復 悖 離 法 律 解 釋 、 適 用 方 法 ， 已 如  18

            前 述 ， 本 院 均 難 認 可 採 。  19

        (六 )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以 其 上 述 主 張 ， 認 為 被 告 本 案 未 將 被 繼 承 人  20

            死 亡 前 2年 內 贈 與 財 產 ， 先 扣 除 適 用 220萬 元 贈 與 免 稅 額 範 圍  21

            再 計 入 遺 總 額 課 稅 係 有 誤 ， 申 請 退 稅 ， 被 告 以 原 處 分 （ 不 利  22

            原 告 部 分 ） 否 准 原 告 依 稅 捐 稽 徵 法 第 28條 規 定 請 求 退 還 溢 繳  23

            之 遺 產 稅 ， 核 無 不 合 。 本 件 判 決 基 礎 已 經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的  24

           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訴 訟 資 料 經 本 院 斟 酌 後 ， 核 與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 25

            影 響 ， 無 一 一 論 述 的 必 要 ， 併 此 說 明 。  26

        六 、 結 論 ： 原 處 分 不 利 原 告 部 分 並 無 違 誤 ， 訴 願 決 定 予 以 維 持 亦  27

            無 不 合 。 原 告 訴 請 撤 銷 ， 並 請 求 被 告 應 退 還 稅 款 及 加 計 利 息  28

            均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3    月     16    日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 政 訴 訟 庭   法    官     吳 俊 螢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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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上 為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01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送 達 後 20日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， 其 未 表  02

        明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提 出 上 訴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（ 均 須  03

        按 他 造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。 上 訴 理 由 應 表 明 關 於 原 判 決 所 違 背 之 法 令  04

        及 其 具 體 內 容 ， 或 依 訴 訟 資 料 可 認 為 原 判 決 有 違 背 法 令 之 具 體 事  05

        實 。  0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10    年     3    月     16    日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  簡 芳 敏  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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